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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8—2019 学年第一学期

期末考试安排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了做好 2018—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工作，进一步规

范考试秩序，现将本学期期末考试有关工作安排如下。

一、考试时间、地点

1.考试时间：2019 年 1月 7日—1 月 18 日(节假日除外)，届

时全校停课。1 月 7 日—1 月 9 日进行通识必修课考试，1 月 10

日—1月 18 日进行专业课考试。

2.考试地点：由教务处会同各学院（部）共同安排，具体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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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另行通知。

各教学单位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将考试安排（时间、地点、

人数、主考教师及监考人员）报教务处教学科。

二、考试组织工作要求

1.加强考前教育。各学院（部）应做好考前宣传和教育工作，

组织全体师生认真学习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考试管理规定(2018

年修订)》（附件 1）、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考试作弊、违纪处理

办法(2018 年修订)》（附件 2）等规章制度。

2.加强监考管理。各学院（部）要做好本单位监考人员的组

织、管理工作。监考人员应切实负责、坚守岗位、公正监考；必

须严格遵守考试安排，不得私自调整考试时间、地点和监考人员；

必须严格执行监考守则，提前 15 分钟进入考场，做好考场清理、

座位安排、用品存放、证件检查等考务准备工作。对存在违纪行

为的监考人员，将根据《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

定》进行处理。各考场应备有考务袋，考务袋应装有考生签名表、

考场记录表。监考人员必须在每场考试开考前要求到场考生签名，

考试结束后详细填写考场情况记录表。

3.规范考场管理。学生凭学生证入场参加考试（无证不得进

入考场），按指定座位就坐，手机等通讯工具不得带入考场，个人

物品应存放在指定位置。学生应自觉遵守考场纪律，如有违纪作

弊行为，将依据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考试作弊、违纪处理办法》

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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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统筹考试安排。各教学单位应科学统筹考试科目和场次，

不得出现同一学生在一天中参加两场以上考试的情况。

三、试题试卷命制与保管要求

1.严把命题质量关。试题由各学院（部）自行组织命题，学

院（部）负责人和教研室主任要严把命题质量关，试题要有合理

的深度、信度和效度，考点覆盖面要广。命题后认真校对，杜绝

错误。教务处将组织人员对试题质量进行检查。

2.试题和试卷必须分开制作。试题分为 A、B 卷，其格式应

按照学校规定的统一格式制作（请从教务网站下载试题命制形式

说明与模板）。部分非通用语种可由学院根据需要，统一调整试题

的字体和字号。试题应附有标准答案，评分标准须明晰详细。需

要制作试卷的科目，其试卷必须按照学校规定的统一格式设计制

作。学生必须在试卷或教务处统一提供的答题纸上作答。

3.按时提交试题试卷。考前两周各学院（部）应安排专人将

试题、试卷的文字稿和电子文档（A、B卷）送交教务处教学科，

经审核后统一印制（命题教师应在印刷单上注明试题、试卷的数

量，需要装订的试题、试卷必须在印刷表中注明）。未能按要求提

交试题、试卷和相关电子文档，影响正常考试的，将根据《西安

外国语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》进行处理。

4.加强试题试卷的保管工作。各学院（部）指定专人负责试

卷的交接、核对印数并妥善保管。学院必须提前分装试卷（份数

无误），试卷装袋后，各学院管理试卷的工作人员必须及时把试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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袋存放于保密室内，监考人员于开考前 30 分钟领取带往考场。

评卷工作结束后，试题、试卷由各学院（部）统一保存。因管理

不善，导致试卷丢失或泄密的，将根据《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学事

故认定及处理规定》进行处理。试题、试卷按学校统一归档目录

进行归档（附件 3）。试题试卷要求至少保存 6 年。

四、评卷与考试成绩登录上报要求

1.严格遵照评卷标准评阅试卷。每科考试结束后，评卷教师

应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评卷。教务处将对试卷评阅质量进行抽查，

对出现重大评阅失误的教师，将根据《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学事故

认定及处理规定》进行处理。

2.采用统一的评卷规范（附件 4）。教师评卷应统一使用红色

钢笔或签字笔批阅。每大题得分应以“得分数”形式（例：“20”）

标记于大题序号左前方；每道小题以减分形式（例：“-2”），标记

于该小题的右侧。

3.严格遵守成绩登录和上报时间要求。考试结束后，评卷教

师务必在本科目考试结束后 3日内通过“综合教务系统”登录成

绩，填写考试评卷分析表，并将打印后经教学主管院长（主任）

签字后的成绩单（一式三份）和考试评卷分析表，及时报送学院

（部）。

4.通知学生及时查询成绩。各教学单位应通知学生及时查询

考试成绩。学生如对考试成绩有疑问，可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（申

请表格可在教务处网站下载），经所在学院（部）负责人签字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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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新学期开学后两周内交教务处教学科。由教学科会同相关单位

对试卷进行核查，并将核查结果通知学生本人。

附件：1．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考试管理规定(2018 年修订)》

2．《西安外国语大学考试作弊、违纪处理办法

（2018 年修订）》

3．《试题试卷归档目录》

4．《阅卷模板》

西安外国语大学

2018 年 11 月 27 日

(全文公开)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档（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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